
港人內地子女居留權 

有關港澳居民在內地成年子女申請前往香港和澳門定居一事，有關澳門當局於去年十一

月份公佈目前的方案，基本上我們是接受的，但由於港府仍未有公佈詳細情況，而且香港和

澳門兩地情況有所不同，所以我們認為有關的申請制度仍有改善的的空間。 

是次單程證申請的方案有兩項條件，(一)是父或母必須在 2001 年 11 月前到港；（二）

父或母來港前，留在內地的子女不足十四歲。 

澳門情況 

這個方案與澳門的一模一樣，但兩地的情況有很大的差異，港府有要向公眾交代有關政

策背後的想法和原因，為何認為香港與澳門可以用同樣的申請條件？ 

既然是與澳門同樣條件，目前澳門已經開始實施了幾個月，港府有需告訴我們，目澳門

的申請情況如何，這有助改善將來港人內地子女的申請。例如每天有幾多成年子女可提出申

請？按此申請而成功赴澳定居的成年子女有幾多人？是否在一百五十個單程證配額中撥出

配額讓成年子女申請？如是，每天有幾多配額？申請的先後準則為何？是按父母的年齡，分

隔年期，還有其他的考慮準則？ 

當時已「超齡」的子女 

另外，自從去年十一月起，我們多次要求保安局向內地反映，取消十四歲的年齡限制，

我們想知道結果如何？內地出入境部門同意和反對的理由？按正委會於今年二月進行的調

查指出，有大約兩成的受訪者屬“超齡”，兩地政府有否考慮如何協助這些家庭？ 

單親家庭 

自 1999 年至目前 2010 年，已經超過 11 年，漫長的等候時間中，不少申請人的父或母

親，即使符合上述兩項規定，亦可能已經去世。現時仍在世的父或母親，如果在 2001 年後

才到港，當時內地子女已經超過十四歲，該如何處理呢？我們要求保安局以體恤的理由，考

慮上述家庭的處境，而由於配偶去世，獨剩一人在港生活，更急需內地子女來港照顧其起居，

亦同時可以有效減輕香港社會的負擔。 

設定諮詢期和中港工作小組 

是次的新申請制度，我們要求當局作謹慎處理。一旦與內地政府有初步結論，必須作出

公開諮詢，讓直接受到影響的家庭表達和反映意見，一來讓政策更有認受性，二來亦可避免

將來出現任何的問題而需要再作出改動。 

最後，由於內地成年子女申請單程證屬於新的申請制度，為免內地不同地方出現不同的

處理情況，我們建議在申請制度開始的首三至五年內，在港設立暫時性質的聯合工作小組，

以解決港人子女在內地申請時所遇到的困難，亦有效阻止出現貧污的情況，和增加申請的透

明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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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分制以增加透明度 

仿傚目前中港夫婦的申請方式，我們建議以打分制決定子女申請來港的先後次序，而考

慮加入打分制的條件可有以下的幾項考慮，包括分隔年期、父母及申請人年齡、是否「超齡」

(指 2001 年 11 月前，父母已到香港，留在內地的子女是否超過 14 歲)、及有否參與有關居

港權的訴訟等。我們認為最後一點，即曾參與訴訟是可以列入考慮的理由，是因為這批申請

人有急切的需求，以致於當年嘗試透過訴訟取得居港權利，以照顧父母；此外，我們相信入

境處及有關當局對這批申請人的個人資料，及在港家庭的情況亦已有具體的掌握，在處理其

入境和居留留申請時亦可減省當局的時間。 

我們期望可儘快實施此申請政策，讓中港家庭可早日團聚，亦可成功阻止不法之徒，利

用中港家庭分裂的痛苦而謀取利潤，在他們的傷口上洒鹽。一九九九年的人大釋法，令這些

家庭陷入深淵，港府有必要還他們一個公道。 


